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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旅〔2025〕14号

各区县文旅体局、财政局，有关文旅企业：
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对文化旅游宣传营销工作总要求，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助推2025年我市文化旅游工作目标全面实现和文旅产业转型提质，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市财政局制定《2025年黄山市文化旅游宣传营销奖励政策》，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                黄山市财政局
                                 2025年3月20日






2025年黄山市文化旅游宣传营销奖励政策

一、实施时间
2025年1月1日—12月31日
二、奖励原则
（一）同一项目在同一年度不得重复享受同级政策支持，奖补资金按就高不就低原则予以兑现。
（二）申请奖励的单位或个人须满足全年没有因重大投诉、重大舆情、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处罚等对黄山市造成严重影响及危害的条件。
三、奖项设置
共设旅游市场开拓奖、旅游企业规范发展奖、旅游城市宣传奖、入境输客协议奖等4大奖补类型（13个奖项）。
（一）旅游市场开拓奖
1．国内会议组织奖
外市企业或单位（在黄山市行政区划以外的企业或单位）在我市举办会议，会议期间在办会酒店消费金额达30万元（含）及以上，对组织、承接的市内企业给予奖励。具体如下：会议消费金额30万元（含）—50万元（不含），奖励1万元；50万元（含）—100万元（不含），奖励3万元；100万元（含）及以上奖励5万元（注：申请该奖项的企业必须在黄山市市域范围内注册并纳税，同时符合全年营业收入达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纳税达15万元以上<含15万元>）。
2．入境大型团队接待奖
对一次性组织100人以上（含）的境外旅行团（含港澳台地区）来我市，游览含黄山风景区在内的2个及以上A级以上收费旅游景区，且在黄山市内住宿2晚（含）以上的市内旅行社，按照单团接待人数给予奖励。具体标准如下：单团接待人数100人（含）至200人（不含）的、奖励1万元，200（含）至300人（不含）的、奖励2万元，300人以上的、奖励3万元（注：该奖项不含入境研学旅游团队）。
3．入境口岸贡献奖
对组织境外游客（含港澳台地区）从屯溪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市内旅行社，游览含黄山风景区在内的2个及以上A级以上收费旅游景区（含）、且在黄山市内住宿2晚（含）以上的，按照年度输送人数不少于500人以上的综合排名取前5位，从低到高分别给予1—5万元奖励（注：已申请入境大型团队接待奖不纳入该奖项申报范围）。
4．入境研学旅游接待奖
对创新研发、积极在境外市场推广黄山市研学旅游产品，在黄山市内住宿2晚（含）以上的市内旅行社，且研学行程必须在我市26个省级以上研学基地中，选含黄山风景区在内的3个点（名单附后），按照年度输送人数不少于500人以上的综合排名取前5位，依人数从低到高分别给予1—5万元的奖励。
5．市外旅行社引流贡献奖
对重要城市（北京、上海、杭州、西安、厦门等城市）重点旅行社推广我市入境旅游产品，为我市入境旅游市场开发和引流做出贡献的，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奖励。
（二）旅游企业规范发展奖
6．旅行社做大做强奖
对连续正常运营两年以上，近两年（2024年、2025年）未受到文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责任事故、重大质量责任事故或重大负面舆情、当年旅行社有效投诉量不超过5件；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名单、法定代表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如实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填报季度、年度统计信息的规上旅行社，按照年度旅游业务收入排名前1、2、3名分别给予7万元、5万元、3万元奖励。
7．住宿企业培育奖
支持住宿业企业做大做强。对在本市依法设立并纳统的住宿业企业，新列入限额以上的住宿业企业一次性奖励2万元。
8．文旅企业培育奖
对2025年度首次入规的文化和旅游产业企业奖励5万元。
（三）旅游城市宣传奖
9．短视频宣传专项奖
对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平台带话题“#FUN肆游黄山”并@“黄山文旅”官方账号，发布黄山市文旅宣传短视频的企业或个人，每季度根据单个作品“赞藏转评”等传播量累计排名并经质量评审，每个平台取前10名，分别设第一名1个，奖励0.5万元；第二名3个，各奖励0.3万元；第三名6个，各奖励0.1万元。单个作品不重复享受奖励。获得奖励的作品，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可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及官方非商业性活动中使用。
10．网络营销奖
对创新主题、注重叙事传播、转化效果好的线上文旅宣传营销活动，由举办单位自愿申报，经专家评议评审后取前10名，按照单个活动奖励金额不超过活动经费投入的5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万元。
11．境外社交媒体宣传奖
对在Meta、X、Instagram、Youtube等境外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号，整合开展全市文旅宣传的市内文旅企业，全年累计涨粉量不少于5万、曝光量不少于4000万，按照每家奖励金额不超过宣传经费投入的5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总数不超过3家。
12．境外广告宣传奖
对在港澳台客源市场投放各类黄山旅游形象、产品广告的市内旅行社，按照广告投入的30%给予奖励，每个旅行社单个市场（国家或地区）最高奖励不超过20万元；对在日本、韩国、俄罗斯及东南亚、欧美市场等投放广告的，按照广告实际投入的40%给予奖励，每个旅行社单个国家最高奖励不超过40万元，按照投放时间、优先申报原则，总额不超过140万元。
（四）入境输客协议奖
13．选择韩国、台湾、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重点旅行社，协商签订输客宣传合作协议，达到目标的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按照协议内容）。
四、有关要求
1.市文化和旅游局将委托第三方审核机构（不含免申即享）组织初审、公示后，提请局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在官网公示一周无异议后，提请党组会议研究，并邀请纪检、财政等部门对各项奖励申报材料进行监督复核无异议后，报市领导审批后在全年旅游营销资金中予以兑现。
2.请各单位按照以上要求，如实、准确、有序上报有关材料，申报奖励的企业本年度如存在被行政处罚的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扣除相应比例的奖励资金。具体如下：
（1）警告：扣除该旅游企业所得奖励资金总额的20%。
（2）罚款及以上的行政处罚：取消该旅游企业奖励资格。
3.凡经核查认定旅游企业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伪造凭证者，一经查实，追回本年度全部奖励资金，并取消下一年奖励申报资格，同时通报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情节严重的须承担法律责任。
五、本政策由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黄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国家、省级研学基地一览表

	序号
	研学基地名称
	等级及评定时间

	1
	杨业功纪念馆
	国家级：2018年
（部队系统评定）

	2
	黄山市徽州呈坎八卦村旅游
有限公司
	国家级：2018年
（教育部门评定）

	3
	黟县徽黄西递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西递景区）
	国家级：2017年
（教育部门评定）

	4
	黄山风景区
	国家级：2017年
（住建部门评定）

	5
	黄山市城市展示馆
	省级：2019年
（教育部门评定）

	6
	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
	省级：2024年
（文旅部门评定）

	7
	黄山徽字号雕刻文化有限公司
	省级：2024年
（文旅部门评定）

	8
	戴震纪念馆
	省级：2017年
（教育部门评定）

	9
	花山谜窟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基地
	省级：2024年
（文旅部门评定）

	10
	东黄山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省级：2019年
（教育部门评定）

	11
	黄山区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纪念馆
	省级：2017年
（教育部门评定）

	12
	黄山途居露营
	省级：2018年
（教育部门评定）

	13
	黄山市谢裕大茶博园
研学旅游基地
	省级：2024年
（文旅部门评定）

	14
	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省级：2017年（教育部门评定）；2024年（文旅部门评定）

	15
	黄山市徽州唐模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省级：2015年（文旅部门评定）；2020年（教育部门评定）

	16
	黄山市徽州雕刻博物馆
	省级：2019年（教育部门评定）；2021年（文旅部门评定）

	17
	皖新传媒徽文化研学教育
基地1号营地
	省级：2024年
（文旅部门评定）

	18
	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
	省级：2017年
（教育部门评定）

	19
	黄山市歙县牌坊群鲍家花园
开发有限公司
	省级：2020年
（教育部门评定）

	20
	歙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徽州古城景区）
	省级：2016年
（文旅部门评定）

	21
	黄山市新安江百里大画廊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省级：2024年
（文旅部门评定）

	22
	安徽润一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省级：2018年（教育部门评定）；2024年（文旅部门评定）

	23
	黄山松萝茶文化博览园
	省级：2019年
（教育部门评定）

	24
	黟县徽黄京黟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宏村景区）
	省级：2018年
（教育部门评定）

	25
	西汉广德王国古都
	省级：2024年
（文旅部门评定）

	26
	祁门县祥源·祁红产业
文化博览园
	省级：2018年（教育部门评定）；2024年（文旅部门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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